
 

- 1 - 

 承認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案) 

案 由：民國 105年度決算表冊案，敬請 承認。 

說 明：一、本公司民國 105年度營業報告書暨合併及個體財務報表經 

董事會通過，其中合併及個體財務報表業經資誠聯合會計

師事務所曾惠瑾會計師及張明輝會計師簽證完竣並出具

無保留意見之查核報告，謹提請承認。 

二、上述營業報告書及會計師查核報告、財務報表請參閱本手

冊第 14頁附件一、第 37頁附件五。 

  決 議： 

 

【第二案】(董事會提案) 

案 由：民國 105年度虧損撥補案，提請 承認。 

說 明：一、本公司 105年度經會計師查核財務報表累積虧損為新台幣 

$3,913,277,327 元，已逾 106年 3月 27日實收資本額新台

幣$1,720,132,540 元之二分之一。 

二、本公司 105年度虧損撥補表，請參閱本手冊第 5頁。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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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浩鼎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虧損撥補表 

一○五年度 

 

 
單位:新台幣元 

 

項      目 金額 

期初待彌補虧損 (2,803,149,058) 

加:105年度稅後純損 (1,110,128,269) 

期末待彌補虧損 (3,913,277,327) 

 
 

 

董事長：張念慈     經理人：黃秀美    會計主管：王振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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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案) 

案 由：修訂「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部分條文案，謹提請討論。 

說 明：依據中華民國106年2月9日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管證發字第 

 1060001296號令，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部

分條文。 

請參閱下表。 

決 議：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 

條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訂依據及理由 

第七條 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其他固定資

產之處理程序 

一～三(略) 

四、不動產或設備估價報告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設

備，除與政府機關交易、自地委

建、租地委建，或取得、處分供營

業使用之設備外，交易金額達公司

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

三億元以上者，應於事實發生日前

先取得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

告（估價報告應行記載事項詳如附

件一），並符合下列規定： 

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其他固定資

產之處理程序 

一～三(略) 

四、不動產或設備估價報告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設

備，除與政府機構交易、自地委

建、租地委建，或取得、處分供營

業使用之設備外，交易金額達公司

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

三億元以上者，應於事實發生日前

先取得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

告（估價報告應行記載事項詳如附

件一），並符合下列規定： 

配合「公開發行

公司取得或處分

資產處裡準則」

條文修改。 

 

 

 

 

第九條 關係人交易 

一(略) 

二、評估及作業程序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

產，或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

外之其他資產且交易金額達公司

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總資產百

分之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除

買賣公債、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

關係人交易 

一(略) 

二、評估及作業程序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

產，或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

外之其他資產且交易金額達公司

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總資產百

分之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除

買賣公債、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

配合「公開發行

公司取得或處分

資產處裡準則」

條文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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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訂依據及理由 

券、申購或買回國內證券投資信託

事業發行之貨幣市場基金外，應將

下列資料，提交董事會通過及審計

委員會承認後，始為之： 

券、申購或贖回國內貨幣市場基金

外，應將下列資料，提交董事會通

過及審計委員會承認後，始為之： 

第十條 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形資產之

處理程序 

（一）～（三）(略) 

（四）會員證或無形資產專家評估

意見報告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形

資產之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

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

上者，除與政府機關交易外，應於

事實發生日前應洽請會計師就交

易價格之合理性表示意見，會計師

並應依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所發

布之審計準則公報第二十號規定

辦理。 

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形資產之

處理程序 

（一）～（三）(略) 

（四）會員證或無形資產專家評估

意見報告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形

資產之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

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

上者，除與政府機構交易外，應於

事實發生日前應洽請會計師就交

易價格之合理性表示意見，會計師

並應依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所發

布之審計準則公報第二十號規定

辦理。 

配合「公開發行

公司取得或處分

資產處裡準則」

條文修改。 

第十三條 辦理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

之處理程序 

一、評估及作業程序 

（一）本公司辦理合併、分割、收

購或股份受讓時宜委請律師、會計

師及承銷商等共同研議法定程序

預計時間表，且組織專案小組依照

法定程序執行之。並於召開董事會

決議前，委請會計師、律師或證券

承銷商就換股比例、收購價格或配

發股東之現金或其他財產之合理

性表示意見，提報董事會討論通

過。但本公司合併其直接或間接持

有百分之百已發行股份或資本總

額之子公司，或其直接或間接持有

辦理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

之處理程序 

一、評估及作業程序 

（一）本公司辦理合併、分割、收

購或股份受讓時宜委請律師、會計

師及承銷商等共同研議法定程序

預計時間表，且組織專案小組依照

法定程序執行之。並於召開董事會

決議前，委請會計師、律師或證券

承銷商就換股比例、收購價格或配

發股東之現金或其他財產之合理

性表示意見，提報董事會討論通

過。 

配合「公開發行

公司取得或處分

資產處裡準則」

條文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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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訂依據及理由 

百分之百已發行股份或資本總額

之子公司間之合併，得免取得前開

專家出具之合理性意見。 

第十四條 資訊公開揭露程序 

一、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有下

列情形者，應按性質依規定格式，

於事實發生之即日起算二日內將

相關資訊於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指定之網站辦理公告申報： 

（一）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

產，或與關係人為取得或處分不動

產外之其他資產且交易金額達公

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總資產

百分之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但

買賣公債、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

券、申購或買回國內證券投資信託

事業發行之貨幣市場基金，不在此

限。 

（二）進行合併、分割、收購或股

份受讓。 

（三）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損失達

所訂處理程序規定之全部或個別

契約損失上限金額。 

（四）取得或處分之資產種類屬供

營業使用之機器設備，且其交易對

象非為關係人，交易金額並達下列

規定之一： 

1.實收資本額未達新臺幣一百億

元之公開發行公司，交易金額達新

臺幣五億元以上。  

2.實收資本額達新臺幣一百億元

以上之公開發行公司，交易金額達

新臺幣十億元以上。 

資訊公開揭露程序 

一、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有下

列情形者，應按性質依規定格式，

於事實發生之即日起算二日內將

相關資訊於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指定之網站辦理公告申報： 

（一）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

產，或與關係人為取得或處分不動

產外之其他資產且交易金額達公

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總資產

百分之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但

買賣公債、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

券、申購或贖回國內貨幣市場基

金，不在此限。 

 

（二）進行合併、分割、收購或股

份受讓。 

（三）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損失達

所訂處理程序規定之全部或個別

契約損失上限金額。 

（四）除前三款以外之資產交易、

金融機構處分債權或從事大陸地

區投資，其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

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

以上者。但下列情形不在此限： 

1.買賣公債。  

2.以投資為專業者，於海內外證券

交易所或證券商營業處所所為之

有價證券買賣，或證券商於初級市

場認購及依規定認購之有價證券。  

配合「公開發行

公司取得或處分

資產處裡準則」

條文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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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訂依據及理由 

（五）經營營建業務之公開發行公

司取得或處分供營建使用之不動

產且其交易對象非為關係人，交易

金額達新臺幣五億元以上。 

（六）以自地委建、租地委建、合

建分屋、合建分成、合建分售方式

取得不動產，公司預計投入之交易

金額達新臺幣五億元以上。 

（七）除前六款以外之資產交易、

金融機構處分債權或從事大陸地

區投資，其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

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

以上。但下列情形不在此限： 

1.買賣公債。  

2.以投資為專業者，於海內外證券

交易所或證券商營業處所所為之

有價證券買賣，或於國內初級市場

認購募集發行之普通公司債及未

涉及股權之一般金融債券，或證券

商因承銷業務需要、擔任興櫃公司

輔導推薦證券商依財團法人中華

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規定認購

之有價證券。  

3.買賣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

申購或買回國內證券投資信託事

業發行之貨幣市場基金。  

（八）前述各款交易金額之計算方

式如下，且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交

易事實發生之日為基準，往前追溯

推算一年，已依規定公告部分免再

計入。 

1.每筆交易金額。  

2.一年內累積與同一相對人取得

3.買賣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

申購或贖回國內貨幣市場基金。  

4.取得或處分之資產種類屬供營業

使用之機器設備且其交易對象非

為關係人，交易金額未達新臺幣五

億元以上。  

5.經營營建業務之公開發行公司取

得或處分供營建使用之不動產且

其交易對象非為關係人，交易金額

未達新臺幣五億元以上。  

6.以自地委建、租地委建、合建分

屋、合建分成、合建分售方式取得

不動產，公司預計投入之交易金額

未達新臺幣五億元以上。 

（五）前述第五款交易金額之計算

方式如下，且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

交易事實發生之日為基準，往前追

溯推算一年，已依規定公告部分免

再計入。 

1.每筆交易金額。  

2.一年內累積與同一相對人取得或

處分同一性質標的交易之金額。  

3.一年內累積取得或處分（取得、

處分分別累積）同一開發計畫不動

產之金額。  

4.一年內累積取得或處分(取得、處

分分別累積)同一有價證券之金額。 

 

二、辦理公告及申報之時限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具有本條

第一項應公告項目且交易金額達

本條應公告申報標準者，應於事實

發生之日起二日內辦理公告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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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訂依據及理由 

或處分同一性質標的交易之金額。  

3.一年內累積取得或處分（取得、

處分分別累積）同一開發計畫不動

產之金額。  

4.一年內累積取得或處分(取得、

處分分別累積)同一有價證券之金

額。 

二、辦理公告及申報之時限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具有本條

第一項應公告項目且交易金額達

本條應公告申報標準者，應於事實

發生之日起二日內辦理公告申報。 

三、公告申報程序 

（一）本公司應將相關資訊於金融

監督管理委員會指定網站辦理公

告申報。  

（二）本公司應按月將本公司及如

設有非屬國內公開發行之子公司

截至上月底止從事衍生性商品交

易之情形依規定格式，於每月十日

前輸入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指定

之資訊申報網站。 

（三）本公司依規定應公告項目如

於公告時有錯誤或缺漏而應予補

正時，應於知悉之即日起算二日內

將全部項目重行公告申報。  

（四）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應

將人員基本資料、相關契約、議事

錄、備查簿、估價報告、會計師、

律師或證券承銷商之意見書備置

於本公司，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

外，至少保存五年。  

（五）本公司依本條前述規定公告

三、公告申報程序 

（一）本公司應將相關資訊於金融

監督管理委員會指定網站辦理公

告申報。  

（二）本公司應按月將本公司及如

設有非屬國內公開發行之子公司

截至上月底止從事衍生性商品交

易之情形依規定格式，於每月十日

前輸入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指定

之資訊申報網站。 

（三）本公司依規定應公告項目如

於公告時有錯誤或缺漏而應予補

正時，應將全部項目重行公告申

報。  

（四）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應

將人員基本資料、相關契約、議事

錄、備查簿、估價報告、會計師、

律師或證券承銷商之意見書備置

於本公司，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

外，至少保存五年。  

（五）本公司依本條前述規定公告

申報之交易後，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應於事實發生之日起二日內將

相關資訊於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

委員會指定網站辦理公告申報：  

1.原交易簽訂之相關契約有變更、

終止或解除情事。  

2.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未

依契約預定日程完成。 

3.原公告申報內容有變更。 

（六）本處理程序爾後如有修訂，

應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重大訊息

揭露，並函報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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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訂依據及理由 

申報之交易後，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應於事實發生之日起二日內將

相關資訊於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

委員會指定網站辦理公告申報：  

1.原交易簽訂之相關契約有變

更、終止或解除情事。  

2.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未

依契約預定日程完成。 

3.原公告申報內容有變更。 

（六）本處理程序爾後如有修訂，

應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重大訊息

揭露，並函報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

券櫃檯買賣中心備查。 

券櫃檯買賣中心備查。 

第十八條 附則 

(上文略) 

本處理程序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有

關法令辦理。 

本處理程序首次制定及經股東會

通過於中華民國一○一年三月九

日。 

第一次修訂於民國一○二年六月

廿六日。 

第二次修訂於民國一○三年六月

十三日。 

第三次修訂於民國一○四年六月

三日。 

第四次修訂於民國一○五年六月

二十七日。 

第五次修訂於民國一○六年六月

二十八日。 

附則 

(上文略) 

本處理程序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有

關法令辦理。 

本處理程序首次制定及經股東會

通過於中華民國一○一年三月九

日。 

第一次修訂於民國一○二年六月

廿六日。 

第二次修訂於民國一○三年六月

十三日。 

第三次修訂於民國一○四年六月

三日。 

第四次修訂於民國一○五年六月

二十七日。 

增訂修定日期。 

 

 


